
 

 

 

关于发布《生态环境领域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的公告 

公告 2023 年 第 7 号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

知》（国办发〔2022〕2 号）要求，规范和加强生态环境领域行政许

可事项清单管理，我部制定了《生态环境领域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具体内容可在生态环境部网站（www.mee.gov.cn）查询。 

特此公告。 

 

 

 

 

  生态环境部 

  2023 年 2 月 3 日 

 

 

 

 

 

 



 

序号 
行政许可事

项（主项） 
子项 实施机关 业务办理项 

1 

一般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国家级权限） 
生态环境部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国家级权限）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省级权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省级权限）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设区的市级权

限）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设区的市级权限）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县级权限） 

县级生态环

境部门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县级权限） 

2 

海洋工程建

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

批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国家级权

限） 

生态环境部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国家级权限）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省级权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省级权限）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设区的市级

权限）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设区的市级权限）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县级权限） 

县级生态环

境部门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县级权限） 

3 

核与辐射类

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

审批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国家级权

限） 

生态环境部 

核动力厂和研究堆选址、建

造、运行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 

民用核设施（核燃料循环设

施、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设

施）、铀矿冶、电磁辐射、核

技术利用等核与辐射类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省级权

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省级权限）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设区的市

级权限）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设区的市级权限）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县级权

限） 

县级生态环

境部门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县级权限） 

4 

 

海洋工程建

设项目环境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设施竣工验收（国家级

权限） 

生态环境部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竣工验收（国家级权限） 



保护设施竣

工验收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设施竣工验收（省级权

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竣工验收（省级权限）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设施竣工验收（设区的

市级权限）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竣工验收（设区的市级权

限）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设施竣工验收（县级权

限） 

县级生态环

境部门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竣工验收（县级权限） 

5 排污许可 

排污许可（省级权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首次申请排污许可证（省级权

限）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申请延

续（省级权限） 

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

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申

请变更排污许可证（省级权

限） 

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

的项目，或者生产经营场所、

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

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

化，或者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

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

排放浓度增加,重新申请排污

许可证（省级权限） 

排污单位适用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

发生变化，审批部门可以对排

污许可证相应事项进行变更

（省级权限） 

排污许可（设区的市级权

限）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首次申请排污许可证（设区的

市级权限）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申请延

续（设区的市级权限） 

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

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申

请变更排污许可证（设区的市

级权限） 

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

的项目，或者生产经营场所、

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

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

化，或者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



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

排放浓度增加,重新申请排污

许可证（设区的市级权 

排污单位适用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

发生变化，审批部门可以对排

污许可证相应事项进行变更

（设区的市级权限） 

6 

江河、湖泊

新建、改建

或者扩大排

污口审批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

者扩大排污口审批（国家

级权限） 

生态环境部

流域海域生

态环境监督

管理机构 

江河、湖泊新建排污口审批

（国家级权限） 

江河、湖泊改建排污口审批

（国家级权限） 

江河、湖泊扩大排污口审批

（国家级权限）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

者扩大排污口审批（省级

权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江河、湖泊新建排污口审批

（省级权限） 

江河、湖泊改建排污口审批

（省级权限） 

江河、湖泊扩大排污口审批

（省级权限）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

者扩大排污口审批（设区

的市级权限）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江河、湖泊新建排污口审批

（设区的市级权限） 

江河、湖泊改建排污口审批

（设区的市级权限） 

江河、湖泊扩大排污口审批

（设区的市级权限）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

者扩大排污口审批（县级

权限） 

县级生态环

境部门 

江河、湖泊新建排污口审批

（县级权限） 

江河、湖泊改建排污口审批

（县级权限） 

江河、湖泊扩大排污口审批

（县级权限） 

7 
废弃物海洋

倾倒许可 
无 

生态环境部

及其派出机

构 

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核发

（新办证） 

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核发

（延期） 

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核发

（变更） 

8 

临时性海洋

倾倒区设置

审批 

无 生态环境部 临时性海洋倾倒区设置审批 



9 

海洋石油勘

探开发含油

钻井泥浆和

钻屑向海中

排放审批 

无 

生态环境部

流域海域生

态环境监督

管理机构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含油钻井泥

浆和钻屑向海中排放审批 

10 

防治污染设

施拆除或闲

置审批 

拆除或闲置海洋工程环保

设施审批（国家级权限） 
生态环境部 

拆除或闲置海洋工程环保设施

审批（国家级权限） 

拆除或闲置海洋工程环保

设施审批（省级权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拆除或闲置海洋工程环保设施

审批（省级权限） 

拆除或闲置海洋工程环保

设施审批（设区的市级权

限）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拆除或闲置海洋工程环保设施

审批（设区的市级权限） 

拆除或闲置海洋工程环保

设施审批（县级权限） 

县级生态环

境部门 

拆除或闲置海洋工程环保设施

审批（县级权限） 

11 

消耗臭氧层

物质生产、

使用、进出

口配额许可

及进出口审

批 

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使

用配额许可 
生态环境部 

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使用配

额许可（新办） 

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使用配

额许可（变更） 

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配

额许可及进出口审批 

国家消耗臭

氧层物质进

出口管理机

构 

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配额许

可及进出口审批 

12 

京都议定书

清洁发展机

制合作项目

审批 

无 

生态环境部

会同科技

部、外交部 

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合作

项目审批（国家批准函申请） 

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合作

项目审批（国家批准函变更申

请） 

13 

新化学物质

环境管理登

记证核发 

无 生态环境部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核

发（首次申请）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核

发（登记证变更）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核

发（新用途环境管理登记）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核

发（重新登记） 

14 

危险化学品

进出口环境

管理登记证

核发 

无 生态环境部 
危险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登

记证核发 

15 
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 

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

（省级权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申请领取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

可证 

申请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

人、住所 



重新申请领取危险废物综合经

营许可证 

申请延续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

可证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申请领取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

可证 

申请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

人、住所 

重新申请领取危险废物综合经

营许可证 

申请延续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

可证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 
县级生态环

境部门 

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

可证 

申请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

人、住所 

重新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经

营许可证 

申请延续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

可证 

16 

延长危险废

物贮存期限

审批 

延长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审

批（省级权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延长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审批

（省级权限） 

延长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审

批（设区的市级权限）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延长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审批

（设区的市级权限） 

17 

危险废物跨

省级行政区

域转移审批 

无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危险废物跨省级行政区域转移

审批（新办） 

危险废物跨省级行政区域转移

审批（变更） 

18 
危险废物越

境转移核准 
无 生态环境部 

申请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核准 

重新申请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核

准 

19 

必需经水路

运输医疗废

物审批 

必需经水路运输医疗废物

审批（国家级权限） 
生态环境部 

必需经水路运输医疗废物审批

（国家级权限） 

必需经水路运输医疗废物

审批（省级权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必需经水路运输医疗废物审批

（省级权限） 

必需经水路运输医疗废物

审批（设区的市级权限）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必需经水路运输医疗废物审批

（设区的市级权限） 

20 
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
无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

格审批（首次申请） 



企业资格审

批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申

请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

或住所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

格审批（重新申请）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证

书换发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

格注销 

21 

一般固体废

物跨省级行

政区域贮

存、处置审

批 

无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一般固体废物跨省级行政区域

贮存、处置审批 

22 
放射性核素

排放许可 

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国

家级权限） 
生态环境部 

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国家级

权限） 

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省

级权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省级权

限） 

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设

区的市级权限）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设区的

市级权限） 

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县

级权限） 

县级生态环

境部门 

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县级权

限） 

23 
注册核安全

工程师注册 
无 生态环境部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注册申请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延续申请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变更申请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注销注册 

24 

民用核设施

操作人员资

格认定 

无 生态环境部 

民用核设施操作人员资格申请 

民用核设施操作人员资格延续

申请 

民用核设施操作人员资格变更

申请 

民用核设施操作人员资格注销

执照 

25 

民用核安全

设备焊接人

员资格认定 

无 生态环境部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接人员资格

证书申请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接人员资格

变更申请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接人员资格

延续申请 

境外单位焊接人员资格核准 



26 

民用核安全

设备无损检

验人员资格

认定 

无 生态环境部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

资格证书申请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

资格变更申请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

资格延续申请 

境外单位无损检验人员资格核

准 

27 
民用核材料

许可证核准 
无 生态环境部 核准民用核材料许可证申请 

28 

进口民用核

安全设备安

全检验 

无 生态环境部 进口民用核安全设备安全检验 

29 

民用核安全

设备设计、

制造、安装

和无损检验

单位许可 

无 生态环境部 

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

安装和无损检验单位许可证首

次取证申请办理 

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

安装和无损检验单位许可证变

更申请办理 

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

安装和无损检验单位许可证延

续申请办理 

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

安装和无损检验单位许可证注

销 

30 

为境内民用

核设施进行

核安全设备

设计、制

造、安装和

无损检验活

动的境外单

位注册 

无 生态环境部 

为境内民用核设施进行核安全

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

检验活动的境外单位注册登记

首次申请办理 

为境内民用核设施进行核安全

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

检验活动的境外单位注册登记

变更申请办理 

为境内民用核设施进行核安全

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

检验活动的境外单位重新注册

登记申请办理 

为境内民用核设施进行核安全

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

检验活动的境外单位注销注册 

31 
从事放射性

污染监测工
无 生态环境部 

从事放射性污染监测工作的机

构资质认定首次申请 



作的机构资

质认定 

从事放射性污染监测工作的机

构资质认定延续 

32 

民用核设施

选址、建

造、运行、

退役等活动

许可 

无 生态环境部 

核设施许可证首次申请（选

址、建造、运行、退役） 

核设施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延续

申请（建造、运行） 

核设施营运单位名称、注册地

址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 

调整作为颁发运行许可证依据

的重要构筑物、系统和设备，

运行限值和文件，经批准的与

核安全有关的程序和其他文件

的申请 

核设施迁移、转让或营运单位

变更申请 

核设施定期安全评价 

33 
辐射安全许

可 

辐射安全许可（国家级权

限） 
生态环境部 

辐射安全许可证首次申请（国

家级权限） 

重新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国

家级权限） 

申请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企业

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

（国家级权限） 

辐射安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申

请延续（国家级权限） 

申请注销或部分变更辐射安全

许可证（国家级权限） 

辐射安全许可（省级权

限）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辐射安全许可证首次申请（省

级权限） 

重新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省

级权限） 

申请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企业

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

（省级权限） 

辐射安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申

请延续（省级权限） 

申请注销或部分变更辐射安全

许可证（省级权限） 

辐射安全许可（设区的市

级权限） 

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

门 

辐射安全许可证首次申请（设

区的市级权限） 

重新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设

区的市级权限） 



申请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企业

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

（设区的市级权限） 

辐射安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申

请延续（设区的市级权限） 

申请注销或部分变更辐射安全

许可证（设区的市级权限） 

34 
放射性同位

素转让审批 
无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 

35 

列入限制进

出口目录的

放射性同位

素进口审批 

无 生态环境部 
列入限制进出口目录的放射性

同位素进口审批 

36 

设立专门从

事放射性废

物处理、贮

存、处置单

位许可 

设立专门从事放射性废物

处理单位许可 

生态环境部 

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许可证首

次申请 

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许可证有

效期届满申请延续 

申请变更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

许可证持证单位名称、地址、

法定代表人 

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许可证载

明的活动种类、范围、规模发

生变更，或者许可证有效期满

未获延续的重新申请许可证 

设立专门从事放射性废物

贮存单位许可 

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许可证首

次申请 

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许可证有

效期届满申请延续 

申请变更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

许可证持证单位名称、地址、

法定代表人 

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许可证载

明的活动种类、范围、规模发

生变更，或者许可证有效期满

未获延续的重新申请许可证 

设立专门从事放射性废物

处置单位许可 

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许可证首

次申请 

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许可证有

效期届满申请延续 

申请变更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

许可证持证单位名称、地址、

法定代表人 



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许可证载

明的活动种类、范围、规模发

生变更，或者许可证有效期满

未获延续的重新申请许可证 

37 

在野外进行

放射性同位

素示踪试验

审批 

可能造成跨省界环境影响

的放射性同位素野外示踪

试验审批 

生态环境部 
可能造成跨省界环境影响的放

射性同位素野外示踪试验审批 

除可能造成跨省界环境影

响外的放射性同位素野外

示踪试验审批 

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 

除可能造成跨省界环境影响外

的放射性同位素野外示踪试验

审批 

38 

一类放射性物

品运输容器设

计审批 

无 生态环境部 

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设计

批准书首次申请 

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设计

批准书有效期届满申请延续 

重新申请领取一类放射性物品

运输容器设计批准书 

申请变更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

容器设计批准书单位名称、住

所或者法定代表人 

39 

一类放射性

物品运输容

器制造许可 

无 生态环境部 

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制造

许可证首次申请 

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制造

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申请延续 

申请变更制造的一类放射性物

品运输容器型号 

申请变更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

容器制造许可证单位名称、住

所或者法定代表人 

40 

使用境外单

位制造的一

类放射性物

品运输容器

审批 

无 生态环境部 

境外单位制造的一类放射性物

品运输容器使用批准书首次申

请 

境外单位制造的一类放射性物

品运输容器使用批准书有效期

届满申请延续 

申请变更境外单位制造的一类

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使用批准

书单位名称、住所或者法定代

表人 

41 

一类放射性

物品运输的

核与辐射安

托运一类放射性物品的核

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书审

批 

生态环境部 

托运一类放射性物品的核与辐

射安全分析报告书审批首次申

请 



 

全分析报告

书审批 

托运一类放射性物品的核与辐

射安全分析报告书审批有效期

届满申请延续 

托运一类放射性物品的核与辐

射安全分析报告书审批申请变

更单位名称、地址或法定代表

人 

运抵境内或途经境内运输

一类放射性物品的核与辐

射安全分析报告书审批 

运抵境内或途经境内运输一类

放射性物品的核与辐射安全分

析报告书审批首次申请 

运抵境内或途经境内运输一类

放射性物品的核与辐射安全分

析报告书审批有效期届满申请

延续 

运抵境内或途经境内运输一类

放射性物品的核与辐射安全分

析报告书审批申请变更单位名

称、地址或法定代表人 


